
醫師診療發現疑似庫賈氏病個案*1，
於30日內至疾病管制署「傳染病個案

通報系統」進行通報*2

1.通報醫院須於2週內提供相關資
料*3予疾病管制署

2.個案居住地縣市政府衛生局進行
個案管理*4

1.函請通報醫院派員出席病例審查
會議。

2.疾病管制署彙整相關資料後，召
開病例審查會議*5

是否為庫賈氏病例*6

是

疾病管制署每日將通報資
料傳輸提供器官捐贈移植

登錄中心

捐贈者身份比對

疾病管制署函請衛生福利部
醫事司及醫療財團法人台灣

血液基金會進行勾稽

是否有受贈者/用血者

1.疾病管制署至「傳染病個案通
報系統」進行個案研判

2.個案居住地之縣市政府衛生局辦
理個案追蹤管理、接觸者及感染
原調查

名冊函知疾病管制署列管

是

結案 否

/

備註：
*1：庫賈氏病通報定義詳見衛生福利部疾病管制署「傳染病病例定義」網頁。
*2：必要時轉介至「神經科專科醫師訓練醫院」進一步評估，神經科專科醫師訓練醫院詳

見衛生福利部最新公告。
*3：相關資料係指通報表、病例複檢表、病歷摘要、EEG及MRI圖檔與報告檔案等資料。
*4：個案管理應持續執行至病例確定排除或病例死亡完成遺體處理為止。
*5：審查會議出席人員包含5～10名神經學、影像醫學及病理學專家。
*6：庫賈氏病例係指經審查研判為可能、極可能或確定之病例；另個案之研判可能經數次

審查後方能確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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否


